荧光显微成像系统技术参数

设备用途：该设备用于获取清晰的高质量的明场、相差和荧光观察效果，可进行多色荧光成像，并用于细胞间快速荧光样品检测与实验结果摄取。
1. 工作条件
1.1. 工作电源： 100-240V AC 50-60 HZ，仪器设备的插头应符合中国国家标准
1.2. 温度：适于在气温为摄氏-40℃～＋50℃的环境条件下运输和贮存，工作温度15-30℃
1.3. 湿度： 相对湿度20-70%
2. 技术参数
2.1. 光学系统：无限远色差反差双重校正光学系统，得到图像具高亮度、高对比度和极好的色差校正，主机全金属结构，机械性稳定。
2.2. 系统具有极好的明场，相差，荧光等观察方式，并且具有实时拍照记录功能，可进行塑料瓶皿微分干涉观察效果
2.3. #国际标准的45mm物镜齐焦距离，谐波齿轮精细同轴粗微调焦机构，不采用易损的外部松紧调节环，显微镜Z轴不小于13mm行程；
2.4. 目镜：放大倍数≥10x，高眼点，双目屈光度可调，视野数≥23
2.5. #双目观察筒：支持视野数≥23，45度倾斜角，瞳距可调，使操作者长时间工作不易疲劳。双目镜筒≥360度上下翻转，可提升眼点高度
2.6. 物镜转换器≥5孔位：国际标准的M27物镜安装口，内置精确定位
2.7. 长工作距离物镜：
2.7.1. 5x长工作距离平场荧光相差物镜，数值孔径NA≥0.15，工作距离WD≥12mm
2.7.2. 10x长工作距离平场荧光相差物镜，数值孔径NA≥0.25，工作距离WD≥6.5mm 
2.7.3. 20x长工作距离平场荧光相差物镜，数值孔径NA≥0.35，工作距离WD≥8.4mm，带盖玻片厚度矫正环(CG：0-1.5mm)
2.7.4. 40x长工作距离平场荧光相差物镜，数值孔径NA≥0.55，工作距离WD≥3.3mm，带盖玻片厚度矫正环(CG：0-1.5mm)
2.8. 透射光：内藏式标准科勒照明装置，高亮度、高反差卤素灯泡
2.9. 高精度载物台：
2.9.1. 高抗磨损性陶瓷覆盖层，长时间的稳定性载物台，载物台面积≥230x230mm
2.9.2. 多功能样品夹，移动范围≥130X85mm，可进行载玻片和直径为24-68mm直径的培养皿及多孔板的观察
2.10. #长工作距离聚光器（N.A ≥0.4），工作距离≥53mm。聚光镜整体可灵活转动0°、90°、180°、270°，扩展操作空间的大小。并可沿支架滑动，向后平移，提供更大的样品放置空间，方便大培养瓶的观察
2.11. 荧光光路：复消色差荧光光路
2.12. 荧光转盘：≥4孔位荧光滤色镜座
2.13. 复消色差荧光照明器：适配长寿命金属卤化物光源
2.14. [bookmark: _GoBack]#荧光滤片组： DAPI；GFP；Cy3，三色常规荧光滤色镜片组，均为高通窄带滤片，具有多通道荧光信号位移矫正功能（shift free）
DAPI滤色块：EX G 365, BS FT 395, EM BP 445/50
GFP滤色块：BP 470/40, BS FT 495, EM BP 525/50
Cy 3滤色块：EX BP 545/25, BS FT 570, EM BP 605/70
2.15. ECO自动关机功能：无人操作15分钟以上，可自动关闭透射光源
2.16. 原厂同品牌成像系统
2.16.1. 显微数码专用彩色制冷数码相机
2.16.2. *芯片尺寸≥2/3英寸，物理像素≥500万 
2.16.3. #拍摄速度：≥35fps（2464 x 2056）; ≥ 255 fps（256 x 256）
2.16.4. 动态范围≤1：2500
2.16.5. 像素单元≥3.45 μm x 3.45 μm 
2.16.6. 带有像素合并模式1x1到5x5，光谱范围：400～720nm，
2.17. 具备基本的图像管理功能：编档，标注，图像优化处理（色彩管理，自动暴光，亮度、对比度调节等），标注
2.18. 图像分析：标注，添加比例尺，长度、面积、周长等几何测量等。
2.19. 多通道叠加功能：可获得多种荧光和透射光图片的叠加图像；
2.20. 图像景深扩展功能：可以对多幅各层面聚焦图像进行自动处理，将不同层面清晰的部分合成在一张图片上
2.21. 拼图功能：具备自动大图拼接功能，可以连续多视野拼图；
2.22. 显微镜信息、图像采集及分析在同一软件界面中实时控制。
3. 仪器配置
3.1. 倒置显微镜主机                     1套
3.2. 高亮度透射明场照明系统      1套
3.3. 相差物镜5x、10x、20x、40x           1套
3.4. 落射荧光系统               1套
3.5. 显微数码成像系统                     1套
4. 技术资料 
4.1. 提供仪器设备的中文安装、操作手册
4.2. 提供仪器设备的中文维修保养手册
4.3. 仪器设备须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国境内销售，并在中国有关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。仪器设备须适合中国国家标准，或通用国际标准。 
5. 技术服务 
5.1. 安装、校准与试运行：应对仪器设备的质量、规格、性能、数量进行详细和全面的检查，并出具检验证明，如有缺失，应负责赔偿。
5.2. 为用户培训使用仪器的工作人员。其培训内容指的是仪器设备的基本原理、安装、调试、操作使用和日常保养维修等。培训人员不少于2人，培训时间不少于1个工作日。
5.3. 质保期自验收合格签字并盖章之日起12个月。在保修期内，供货厂商在接到用户要求对所购仪器设备进行维修时，应在24小时之内给予答复，并派出维修人员在三日内到达用户现场进行维修服务。

